
 

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

 

 

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 ( 第 5 7 1 章 )  

 

《 證 券 及 期 貨 ( 發 牌 及 註 冊 ) ( 資 料 ) 規 則 》  

 

 

引 言  

 

 根 據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( 第 5 7 1 章 ) 第 3 9 7 條，證 券 及

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( “ 證 監 會 ” ) 訂 立 了 載 於 附 件 的 《 證 券 及 期 貨

( 發 牌 及 註 冊 ) ( 資 料 ) 規 則 》 ( “ 該 規 則 ” )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  

 

2 .  在 2 0 0 2 年 3 月 制 訂 的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整 合 和 更 新

現 存 1 0 條 規 管 證 券 期 貨 市 場 的 條 例 而 為 一 條 綜 合 法 例，使 本 地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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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 管 制 度 與 國 際 標 準 和 慣 例 看 齊。為 了 能 夠 有 效 地 進 行 監 管，《 證

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 賦 權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、 財 政 司 司 長 、 終 審

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及 證 監 會 以 附 屬 法 例 形 式 ， 訂 明 所 需 的 詳 細 及 技 術

性 規 定 ， 以 補 充 主 體 法 例 所 設 立 的 監 管 架 構 ， 從 而 靈 活 地 回 應 轉

變 中 的 市 場 作 業 方 式 及 全 球 環 境 。  

 

3 .  在 2 0 0 2 年 2 月 2 2 日 ， 立 法 會 內 務 委 員 會 成 立 了 《 證

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 附 屬 法 例 擬 稿 小 組 委 員 會 ( 小 組 委 員 會 ) ， 研 究 為

配 合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 的 實 施 而 需 制 訂 的 附 屬 法 例 。 由 2 0 0 2

年 3 月 至 2 0 0 2 年 1 0 月 期 間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共 召 開 過 1 2 次 會 議 ，

以 審 議 合 共 3 7 條 附 屬 法 例 的 擬 稿，當 中 包 括 制 訂 這 些 法 例 的 法 定

權 限 。  

 

 

該 規 則  

 

主 要 的 政 策 考 慮  

 

4 .  該 規 則 補 充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第 V 部 下 的 監 管 制 度 。

該 部 規 定 任 何 人 如 經 營 屬 受 規 管 活 動  1 的 業 務 ， 便 須 領 有 牌 照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受規管活動有 9 類，全部載於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附表 5 第 1 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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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如 屬 認 可 財 務 機 構 ， 便 須 根 據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第 V 部 獲 得

註 冊 。 該 規 則 是 由 證 監 會 在 諮 詢 過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之 後 而 訂 立 的 ，

目 的 是 要 確 保 證 監 會 及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獲 得 所 需 的 資 料 ， 以 便 能 適

當 地 考 慮 根 據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 第 V 部 所 提 出 的 申 請 ， 以 及 所

獲 提 供 的 資 料 能 不 時 得 到 更 新 以 反 映 各 重 大 改 變 ； 並 讓 公 眾 人 士

能 參 閱 有 關 持 牌 人 及 註 冊 機 構 的 重 要 資 料 。 在 設 計 有 關 的 資 料 規

定 時 ， 證 監 會 清 楚 知 道 必 須 在 提 供 投 資 者 保 障 及 減 輕 持 牌 人 及 註

冊 機 構 在 遵 守 法 規 方 面 的 負 擔 兩 者 之 間 ， 取 得 適 當 的 平 衡 。  

 

 

重 要 的 新 元 素   

 

5 .  有 關 的 資 料 規 定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根 據 現 有 的 規 定。主 要 的

改 變 是 大 部 分 的 資 料 規 定 將 同 時 適 用 於 註 冊 機 構 ， 以 配 合 取 消 銀

行 目 前 在 證 券 業 務 方 面 所 享 有 的 豁 免 地 位 的 措 施 。   

 

 

該 規 則  

 

6 .  該 規 則 第 2 條 載 有 適 用 於 整 條 規 則 的 釋 義 條 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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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該 規 則 第 3 條 及 附 表 1 及 2 訂 明 根 據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

第 V 部 內 各 條 文 向 證 監 會 申 請 牌 照 、 註 冊 、 核 准 、 修 改 或 寬 免 的

人 須 向 證 監 會 提 供 的 資 料 ， 目 的 是 使 證 監 會 能 夠 適 當 地 考 慮 其 申

請 。  

 

8 .  根 據 該 規 則 第 4 條 及 附 表 1 及 3，如 就 條 文 訂 明 類 別 的

資 料 有 所 變 更，  而 有 關 資 料 曾 根 據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第 V 部 提

供 予 證 監 會 ， 則 必 須 向 證 監 會 及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具 報 有 關 變 更 。   

 

9 .  該 規 則 第 5 條 指 明 持 牌 人 所 呈 交 的 周 年 申 報 表 內 須 載

有 的 資 料 。  

 

1 0 .  該 規 則 第 6  及 7  條 及 附 表 4 訂 明 須 記 入 由 證 監 會 備 存

的 持 牌 人 及 註 冊 機 構 紀 錄 冊 的 資 料 ， 並 就 更 新 紀 錄 冊 及 改 正 紀 錄

冊 的 錯 誤 作 出 規 定 。  

 

 

公 眾 諮 詢  

 

11 . 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2 0 0 2 年 4 月 2 9 日 審 議《 證 券 及 期 貨 ( 持

牌 人 及 註 冊 機 構 ) 規 則 》的 擬 稿。證 監 會 因 應 委 員 的 意 見，將《 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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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 及 期 貨 ( 持 牌 人 及 註 冊 機 構 ) 規 則 》擬 稿 第 9、5 及 6 條，分 別 納

入 成 為 載 於 附 件 的 該 規 則 擬 稿 的 第 4、6 及 7 條 及 附 表 3 和 4。上

述 合 併 使 相 關 的 資 料 規 定 能 夠 載 於 單 一 條 附 屬 法 例 內 ， 方 便 持 牌

人 及 註 冊 機 構 遵 守 有 關 規 定。證 監 會 其 後 於 2 0 0 2 年 7 月 1 9 日 就

《 證 券 及 期 貨 ( 中 介 人 資 料 ) 規 則 》 2發 表 諮 詢 文 件 及 諮 詢 擬 稿，以

諮 詢 公 眾 意 見 ， 並 收 回 共 6 份 意 見 書 。 證 監 會 已 考 慮 過 所 收 回 的

意 見 ， 並 對 該 規 則 作 出 適 當 的 修 訂 。    

 

1 2 .  小 組 委 員 會 再 次 於 2 0 0 2 年 9 月 1 6 日 及 2 0 0 2 年 1 0 月

2 4 日 審 議 該 規 則 的 擬 稿。小 組 委 員 會 委 員 在 該 兩 次 會 議 上 提 出 的

意 見 已 反 映 在 該 規 則 內 。   

 

 

對 財 政 及 人 手 的 影 響  

 

1 3 .  該 規 則 不 會 對 政 府 在 財 政 或 人 手 編 制 方 面 構 成 任 何 影

響 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《證券及期貨(中介人資料)規則》擬稿後來改稱為《證券及期貨(發牌及註冊)(資料)規則》，以便更恰

當地反映該規則所適用於的人士的類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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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效 日 期  

 

1 4 .  該 規 則 將 連 同 其 他 為 配 合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而 制 訂 的

附 屬 法 例 ， 在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 的 指 定 生 效 日 期 起 實 施 。 我 們

預 計 該 規 則 將 於 短 期 內 生 效 ， 即 在 立 法 會 完 成 其 不 反 對 或 不 提 出

修 訂 即 屬 通 過 的 議 決 程 序 ， 及 在 讓 業 界 有 合 理 時 間 就 有 關 附 屬 法

例 作 出 必 要 的 調 整 後 。 我 們 計 劃 在 2 0 0 2 年 底 之 前 公 布 有 關 實 施

日 期 的 目 標 。  

 

 

宣 傳 安 排  

 

1 5 .  該 規 則 將 於 2 0 0 2 年 1 2 月 1 3 日 在 政 府 憲 報 刊 登。證 監

會 將 於 同 日 發 出 新 聞 稿 。  

 

 

查 詢  

 

1 6 .  如 就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致 電 2 8 4 2  7 6 9 5  與 證 監 會

發 牌 科 駱 志 明 先 生 或 致 電 2 8 4 0  9 2 7 6 與 證 監 會 法 律 服 務 部 胡 敬 廷

先 生 聯 絡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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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 

2 0 0 2 年 1 2 月 1 3 日  


